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退役军人 
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重大

决策部署，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12 号）的精神，结合

我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二）我校本次考试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

拔、公开程序，分类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接受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及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面向 2019 年退役军人开展全

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工作。  

第二章 学校基本情况  

（一） 学校全称：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 办学性质：全日制公办普通专科学校 

（三）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四） 学校地址：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正兴街道

大安路 818 号 

（五） 学校概况：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

教育部备案的国家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教育部批准



的国家职教骨干师资培训基地、四川省批准的“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四川省现代学徒制试

点院校。 

第三章 招生对象、招生专业与计划 

（一） 招生对象 

我校本次高职扩招专项招生的报名人员为符合高校招

生报名条件，具有四川省户籍或在川务工半年以上外省户籍

（需提供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证明）的退役军人。 

（二）招收专业和计划 

我校 2019 年面向退役军人开展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

育招生计划共 200 名，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如下表; 

 

 

 

 

 

 

 

 

 

           



招生对象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招生人数 

退役军人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540404 40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560110 40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600210 40 

电子商务 630801 40 

信息安全与管理 610211 40 

备注：1、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发

布的信息为准； 

2、就读地址：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正兴街道大安

路 818 号。   

第四章 入学考试办法 

（一） 考试时间： 

2019 年 11 月 30 日。 

（二）考试地点：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具体地点安排详见准考证

或关注我院招生信息网。 

（三）考试形式和内容 

考生免于文化素质考试，进行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

采用现场考核和答问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考生逻辑思维能



力、语言沟通能力和职业倾向等基本素质，成绩总分为 350

分。 

（四）免试条件 

 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得县

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的退役军人可申请办理免试录取，

在正式办理免试录取手续前，申请考生应正常参加学校组织

的考试。 

 

第五章 报名、成绩查询与录取 

（一）报名查询：考生于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2 日 12:00

点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查询考试时间、地点等相关要求。 

（二）成绩及录取查询：考生可于 12 月 5 日起登录我

校招生信息网查询考试成绩及拟录取情况。 

（三）录取规则： 

学校根据相关规定和考生成绩及招生计划等情况，分类

划定各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对总成绩达到最低控制分数线

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六章 学习形式及其它 

（一） 学籍学历管理和电子注册 

1、学籍学历管理和电子注册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41 号令）、《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



子注册办法》、《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办法》执

行。 

2、被我校录取的学生不得申请转学。对确有转专业需

求的，可向学校申请，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可在此次学校针

对退役军人专项招生专业中转专业，不得突破。 

（二） 教学管理 

我校采取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线上线下、集中学习与

自主学习相结合和现代学徒制等培养模式，学制 3 年，修完

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取得规定学分，达到毕业要求的即

可顺利毕业。 

（三） 学历证书 

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符合毕

业条件，颁发国家承认、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成都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普通专科毕业证书。在校学生可通过

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获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四） 收费标准 

按照四川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其中建筑

智能化工程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学费 4100 元/年·生；电子商务专业学费

3700 元/年·生。 

（五） 资助政策 



学生在校期间享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高职（专科）在

校学生同等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奖助学金、学

费减免等资助政策。 

（六） 新生入学 

1、本次录取的新生，于 2020 年春季入学，学生须持录

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  

2、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可向学校请假或申请保留入

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的条件、期限等由学校规定。未请假

或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

学资格。 

3、学校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

合格的学生予以学籍注册，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

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

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其入学资格。 

（七） 新生体检 

被我校录取的考生，入学时需进行体检。体检按教育部、

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其他事宜 

（一）本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

的有偿招生，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考试招生工作。



以学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本

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二）本章程以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

备案公布的为准，由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若有与主管

部门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为准。 

 

第八章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学校地址：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正兴街道大安路

818 号 

咨询电话：028-64458874、64458898、64458852 

纪检监督电话：028-64458854 传真：028-64458861 

学校网站：www.cdivtc.com 

 

 


